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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教育委员会、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关于

审理少年刑事案件聘请特邀陪审员的联合通知  

发布日期：1991-4-16 

发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教育委员会、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1991年4月16日法（研）发（1991）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教委（厅、局）、团委、总工会、妇联： 

    近几年来，少年犯罪呈上升趋势，已成为全社会十分担忧和关注的问题。少年是由未成年向成年过渡

的一个特殊群体，有其特殊的生理和心理。他们年纪小，法制观念薄弱，自控能力较差，实施各种行为比

较轻率。他们犯罪，有的往往出于好奇、模仿、顽劣。一般说，少年涉世不深，主观恶性较小，具有很大

的可塑性和可改造性。如果加强教育、改造，有可能使他们改邪归正，成为有用之才。根据少年人的自身

特点，在审判工作中，应依法保障少年人的合法权利，认真执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在以事实为根

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指导下，注重疏导，寓教于审、惩教结合；在适用刑罚时，应当依法比照成年人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教育、挽救失足少年不仅是人民法院的职责，更是全社会的任务，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这是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为了依靠社会力量审理好少年刑事案件，各

级人民法院可以从当地聘请教育机构的教育工作者，共青团、妇联、工会干部为特邀陪审员。陪审制度是

人民群众参政、当家作主的一种体现。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这些同志熟悉和教育青少年的特长，强化对

少年被告人的教育作用；另一方面，通过陪审工作使特邀陪审员了解社会和本系统少年违法犯罪的情况和

规律，有利于进一步做好本职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各级人民法院、教委（厅、局）、团委、工会、妇联的领导都要提高对做好这项工作重要意义的认

识，完成推荐和选聘少年法庭特邀陪审员的工作。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特邀陪审员的基本条件是了解少年生理、心理特点，热心从事教育、挽救失足少年的工作，作风

正派，责任心强，有一定工作能力，具有基本法律知识的人员。 

    二、人民法院聘请的特邀陪审员，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也可以只参加某一个案件的审

判。 

    三、特邀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期间，是少年法庭的组成人员，同审判员有同等权利。 

    四、特邀陪审员在任职期间，有案时参加陪审工作，无案时结合本职工作，对青少年进行法制宣传教

育。 

    少年法庭的审判员和陪审员对判处管制、拘役宣告缓刑，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少年犯，要协助公安机

关和有关单位落实帮教措施，进行必要的回访、考察工作。 

    五、特邀陪审员所在单位的领导应支持其参加法院的审判工作，并提供工作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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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邀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期间，由原单位照发工资并享受原单位的一切福利待遇。人民法院也可以适当

给予补贴。 

    特邀陪审员参加陪审、开展法制宣传或者进行回访考察等工作，都应按本单位有关规定计算工作量。 

    对教育、挽救违法犯罪少年工作成绩突出的，由人民法院和其所在单位给予表彰或者物质奖励。 

    对有违法违纪行为的，应视其情节轻重，由人民法院和其所在单位决定是否撤销其陪审员的资格。 

    六、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发挥特邀陪审员的作用，尊重并注意听取特邀陪审员的意见和建议。 

    七、各级人民法院、教育委员会（厅、局）、团委、工会、妇联应积极创造条件，共同对少年法庭的

特邀陪审员进行短期培训，提高他们的政治和业务水平，以适应少年法庭工作的需要。 

    八、注意总结少年刑事审判工作、包括特邀陪审员如何开展工作的经验，以利于不断提高审判工作的

水平和质量。 

    九、各级人民法院聘请少年法庭的特邀陪审员，应当发聘请书。聘请书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

人民法院统一印制。 

    十、为了进一步作好少年刑事审判工作，人民法院应加强对社会各界的宣传。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

在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和政府的支持下，人民法院与社会各有关部门协作配合，齐抓共管，为惩治犯罪，确

保社会治安稳定而共同努力。 

    以上通知，望认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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